
中中山山區區公公所所耕耕地地三三七七五五租租約約（（變變更更、、終終止止、、換換訂訂、、註註銷銷））登登記記申申請請流流程程圖圖 
  SOP309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
民政課 

 

60日 

※法令依據 

1.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耕地三七五租約清理要點 

3.農業發展條例第 16條、第 20條 

※應備證件 
1.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申請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原租約書正本。 
3.繼承人之全戶戶籍謄本（含承租人死亡時除戶謄本）。  4.土地登記簿謄本。 
5.繼承系統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.現耕繼承人切結書。 
7.非現耕繼承人繼承權拋棄權證明文件。                8.其它相關證明文件。 

※使用表格 
1.私有耕地租約期滿續訂租約申請書                    2.委託書 
3 承租人自任耕作切結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.耕地三七五租約申請續約清冊 
5.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清查表 

※作業注意事項 

依相關法令辦理，備齊資料提出申請 

※承辦課室 

民政課     電話:02-24232181#309 
 

受理收件 

陳報基隆市政府備查 

審    查 

審  查 
是否通過 

登記結果 
通知申請人 
 

核  准 

補正資料 

通知安樂地政事務所

塗銷三七五租約註記 

符合 

不符合 

(終止三七五租約部分) 

登記結果 

通知申請人 

登載登記簿 
登載登記簿 


